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103學年度第1學期期末校務會議書面資料
壹.日期：104年1月27日下午13點30分
貳.地點：3樓會議室
參.主席：校長胡冠璋                       記錄：許月紅 
肆.出（列席）席人員：全體教職員工
伍.主席報告:
   一.教務處(p1~4)
    (一)教學組：
    【辦理事項】
 教師獲獎
	日期
	獎項名稱
	獲獎教師

	103.9
	103年第三屆教育大愛「菁師獎」
	賴香綾老師

	103
	2016世界設計之都設計教育扎根計畫-創意思考教材甄選獲選
	黃雪芳老師

	103.12
	台北士林扶輪社『傑出優良特教老師楷模』
	 陳淑芬老師、
   陳瓊如老師

	103.12
	台北市同德扶輪社１０３年度傑出成就獎
	 謝宗凱老師、
陳群超先生
鄭琨蓓先生


 教學實習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學實習，感謝幼兒部、國小部、國高中職部教師協助。
 辦理廣島中央特別支援學校視訊交流
9/25及1/22辦理與姊妹校廣島中央特別支援學校第四次及第五次遠距視訊交流，感謝參與的班級學生及教師，讓活動順利進行。
【報告事項】
1. 感謝全體導師及專任教師協助，使本學期教學組各項業務推動得以順利完成。
2. 請於01/27（二）前繳交IEP紙本資料(包含簽到表、期初及期末檢討會議紀錄及IEP內容，IEP內容須完成評量結果及期末檢討與建議)至教學組並存放至P碟，謝謝您的配合！
3. 請於01/27（二）前繳交教師自編教材，以利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
4. 本學期特殊教育班優良教材教具評選，感謝本次送件教師謝依珊老師、潘雪惠老師，歡迎各位教師踴躍參與。
5. 各任課教師如上課有至教室外進行教學，請於教室黑板註明該節課上課地點，如有至校外進行校外教學請務必填寫校外教學申請單。
6. 為配合年度統計教職員工參與特教知能研習時數查核，每年特教教師須達18小時，教師助理員須達9小時，職員工須達3小時，請全體教職員工多多參與研習，並於研習前先行至教育部特教通報網完成報名。
 (二)註冊組：
    【辦理事項】 
1. 完成註冊、成績登記及成績單製發等例行工作。
2. 各類成績證明、在學證明、畢業證明等申請。
3. 建置本校學生、教師及學校基本資料及各類通報與統計。
4. 完成各項獎學金申請、審核與頒發。
5. 辦理各類學雜費減免與補助。
6. 接待各階段家長、學生參觀本校。
7. 協助幼兒部、國中部及高中職部各類升學安置事宜。
8. 辦理各項升學考試報名及特殊應考服務申請作業。
9. 各項轉入、轉出學生之行政作業。
【報告事項】
1. 感謝各班導師、獎學金審查小組成員協助提供與審定本學期代表本校之獎學金名單，下學期也請大家多多幫忙！謝謝大家！
2. 請導師協助向同學宣導，若要申請畢業或在學證明書，請在3天前提出。
3. 請各位老師務必於1月27日前繳交成績冊至註冊組，謝謝！
4. 下學期註冊通知已在1月23日發放，103-1成績單於下學期開學後發放。
5. 惠請高中職部導師協助提醒學生填寫「身障減免申請表」等相關文件，並提醒將於2月24日註冊當日收取，謝謝。
6. 下學期將辦理高中職部獨立招生作業，屆時惠請各處室及相關教師協助。
7. 若各班將有轉學生轉入該班，本組將會向原校索取學生之相關轉銜資料，並提供給即將轉入班級之導師，惠請導師協助晤談並填寫轉入評估表，以利後續鑑定安置工作的進行。
 (三)資設組：
    【辦理事項】 
9. 完成各項資訊預算編列與執行等項目工作。
9. 完成校內預算的編列與購買所需的財產與物品。
9. 完成資訊安全管理制度的評量系統。
9. 完成資訊安全通報事件。
9. 辦理廣島學校一百週年校慶慶祝活動。
【報告事項】
1.電腦汰換事宜。
2.報廢已過年限財產與物品。
3.教輔具維護、檢測與維修。
 (四)出版組：
    【辦理事項】 
	日期
	比賽項目
	參賽者
	獎項

	103.9
	103年度全國國台語演講比賽
	第三名
	高珮珊

	
	
	第四名
	周政廷

	
	
	優勝
	陳冠宇

	
	
	優勝
	邱詠旌

	103.9
	103年度全國視障學生及視障教育教師點字比賽
	黃靖騰
	點字機組
特殊學校
第一名

	103.10
	臺北市103學年度聽覺障礙學生國語文競賽
	作文組
第二名
	黃靖騰

	
	
	口語演講組
第二名
	邱泓傑

	
	
	朗讀組
第二名
	張雅喬

	103.12
	103年度全國聽覺障礙學生國語文競賽
	作文組第一名
	黃靖騰

	
	
	朗讀組
第一名
	張雅喬

	
	
	口語演講組
第二名
	邱泓傑

	104.01
	103年度獅子會「愛與關懷」作文比賽
	第二名
	蔡佳蓉

	
	
	第四名
	柯昱汝

	
	
	佳作
	陳冠宇


【報告事項】
        1.103學年度下學期教科書已發放。
        2.寒假期間採購點字列表機1台。
        3.圖書館新採購書籍一批
	書名
	推薦老師

	推拿
	賴香綾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被考試綁架的家庭故事 一位家教老師的見證
	

	心中的小星星DVD
	

	心願奇蹟
	洪千惠

	等一個人咖啡
	

	灣生回家
	林辰芳、李佩欣

	哈布斯堡的滅亡
	林辰芳

	用年表讀通中國文化史
	

	台北市立動物園百年史
	李佩欣

	流轉家族
	

	浮光
	許家真

	自由之心
	

	遇見
	

	阿媽阿公講予囡仔聽的台灣故事
	出版組
(參考102、103好書大家讀書單)

	中學生好享讀：莎士比亞故事選
	

	大耳朵，下聲音
	

	領導者與其他人
	

	堅持夢想的大導演：李安
	

	我的人生簡史
	

	音樂，不只是音樂
	

	媽媽每天都好愛你
	

	買給我!
	

	嗨！黑漆漆
	

	功夫
	

	我好想你，媽媽
	



   二.學務處(p4)
      (一).感謝各位同仁在本學期協助各項活動，得以順利完成。
       (二).1/30感謝2位師長帶領5位同學參加在台中舉行的全國童軍露營  活動。
       (三).寒假中請各位導師留意同學們的生活作息及叮嚀旅遊時注意各項安全。
       (四).寒假及春節期間敬祝各位同仁一切順利，闔家平安。

   三.總務處(p4~5)
        (一).104年度學校停車場收費案，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無論法定或利用多於空間劃設之停車格均應收取管理費，預定於104年1月1日至1月31日止收齊，編制內教職員工以年繳方式繳納（汽車600元 /年、機車120元 /年），代理人員以半年繳納方式辦理（汽車300元 /年、機車60元 /年），收齊後辦理繳庫事宜，後續將列入104年度內部控制項目。
 (二).有關學生宿舍大樓耐震能力詳細評估後續安全監測，已完成監測結果並由專家學者對所得數據進行判讀，結論顯示本棟建物暫無不均勻沈陷現象進行中，但地下水位之觀測值偏高，顯示本區域地下水之分佈情形較為特殊，建議在本建物後續處理方案尚未明朗前，持續觀測其變化，以維師生安全。
(三).104年度修繕工程計有教學暨行政大樓耐震補強工程、教學暨行政大樓外牆整修工程、行政大樓西側1～F廁所整修工程、音樂廳外操場側樓梯斜坡道整修工程及小學部無障礙環境整修工程等項目，目前已進入設計階段預計於暑期施工。
(四).新修正公布之「職業安全衛生法」於103年7月3日起開始施行，適用各業及擴大保障受僱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包含教師），對教學空間或場所如有不良，易危害安全之事項請小心留意必要時向學校反映改善。
(五).配合新年度校警人員值勤時段調整，即日起校園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7時至下午9時，例假日暫不開放。
(六).104年度起本校接送學生上下學之業務全面改為委外方式處理，各處室如有活動需使用車輛時以外租方式因應，請撙節經費支出妥適規劃。
 
   四.實輔處(p5~6)
     (一) 重要提醒
1. 下學期4月中舉辦按摩技能檢定，本校高二忠、高二孝、高三忠及表藝班共有10名學生報考，請導師協助提醒報考之學生準備考科(學科及術科)，3/27舉行模擬考，學科未及格之同學於3/30起到考前每天第八節到實輔處複習題庫。
2. 提醒尚未繳回輔導記錄、專團回簽以及烹飪教室用品的老師，今日繳交相關記錄、物品。
     (二)期末感謝
1. 感謝全校親師生蒞臨實習商店給予可魯六代指導與練習，也感謝職業選修烘焙張薰云師帶領著學生製作餐點，本學期來店量約600人次。
2. 103上扮家家遊桌遊大賽、口述影像活動…等等，感謝校內教職員工們及各處室的協助，當一個活動能夠成功地辦理，很感謝大家不分你我鼎力協助，當我們的焦點都是放在讓學生更好的目標上，下個學期，輔導室還會辦理更多有趣的活動，大家再一起努力合作喔!
     (三)下學期活動預告
1.103下延續本學期的口述影像活動，國高中職性別平等宣導活動將邀請教職員工錄製電影寶米恰恰，並利用段考下午播放，幼小部性平宣導活動則辦理「我會做家事比賽」，屆時將與幼小部老師共同討論闖關項目。
2.103下的性別平等教育宣導以及教師輔導知能研習，將各辦理一場，考量到教師的課務問題，將安排在第一次及第二次段考的下午，請各位教職員工把握校內的研習機會喔，辦理教師研習的同一時段，學生亦有安排活動，請教師們放心，踴躍參加。
3.生命教育宣導則正在接洽對面北體冒險教育課程，預計將有20至25位國高中職學生參加，期待藉由學生藉由體驗式的活動，讓自己能跨出框框，勇於挑戰困難。
4.下學期5/4~6/8週一課後將辦理學生阿卡貝拉人聲無伴奏合唱課程(6週)，請老師可鼓勵班上有合唱基礎或有興趣的同學報名參加。

   五.視資中心(p6~7)
      (一).鑑定安置
1. 過去有手冊就服務，現在則是有手冊未必服務，對在就學階段的身障生採教育鑑定證明的方式處理。
2. 高中職身心障礙在校生鑑定工作，已於103學年度第一學期展開。主要的目的在於高中職教育鑑定證明的核發是從高一下到大一下。未參與教育鑑定的身障學生到大學，則會因未具教育鑑定證明身分而無法享有任何身障生的各項教育服務與權利。
(二).心評教師制度的建立
1. 教育局行文各障礙別應有心評教師制度的建立。視障教育教師以功能性視覺評估為主。
2. 制度採初階、進階和諮詢教師三種教師。教師須備有功能評估的操作能力與完整的報告內容，並經由教育局委派的專家學者審核過後，由教育局核發證明。
(三).成人教育
1. 成人教育的課程具多元性，請教師能多鼓勵畢業校友參與，以增加生活的廣度與深度。
2. 本校畢業校友勞恩和鄭文誠合開的拍案叫讚按摩店，得到新北市勞工局103年優良視障按摩院的優良選拔第一名。兩位有參與我們商業經營班的課程認為收穫頗多，對於要開業的校友，成人教育的課程應該可以有所助益。
(四).陽明山教研中心的研究案-點字評估與教學策略
1. 感謝輔助我們完成此研究的參與教師。
2. 該研究重要強調是任何的輔導都應先有評估。對指導視障生學習點字也是如此。該論文置放在圖書館，請同仁多給予指教。
[bookmark: _GoBack]    六.會計室(p7;附件p9~10)
 轉知行政院於103年12月25日修正「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助要點」詳如附件，並自104年1月1日生效。

    七.人事室(p7~8)
（一）再次重申不得於上班時間從事與公務無關之行為並不得利用公物從事與公務無開之情事：依臺北市政府100年12月20日府授人三字第1003113680000號函規定：本府員工應避免於上班時間使用智慧手機充電及上網看色情圖片等破壞辦公紀律及有損本府形象之情事，主管人員應善盡督導之責任。
（二）再次重申為保障學生受教權，重申請確實依教師請假規則、臺北市立各級學校
      教師請假作業補充規定等相關規定辦理教師差勤管理事宜：查臺北市立各級學
      校教師請假作業補充規定第7點規定，教師於寒暑假外之上課期間，除因公、特
      殊事由或重病出國就醫外，為保障學生受教權，不得以事假出國。
（三）頃接獲通知，近期教育局屢屢接獲民眾市長信箱或1999市民熱線反映本市各級
      學校差勤管理問題，請同仁依規定時間上下班，另教師出勤時數，每週合計以
      40小時為原則，請假滿8小時折算1日，請假不足1小時，以1小時計算。
      教師於每日學生在校上課時間，應以學生受教權為重，不得有『…無課的時間
      就離開學校，以至於學生有疑問時找不到老師討論 』 之情形。
（四）為維護本府辦公紀律，再次重申不得於上班時間從事瀏覽股票、購物網站等非
      公務行為。請各機關學校將上開事項列為勤惰管理查察重點。
（五）再次提醒同仁上班時間佩帶(掛)服務證(識別證)，於前往公務機關學校洽公、開會、研習….請務必佩帶(掛)服務證(識別證)。
（六）重申為避免虛報溢領交通費等情事發生，請確實依規定申報以免受罰，居住處
       如有異動，亦請隨時提出交通費請領變更，以免違法。
 （七）預訂於105年退休者，人事室依慣例以傳閲單方式，會知全校同仁，並請於
 104年2月17日送回。申請書請於104年2月17日下班前逕送人事室彙整陳核。

陸.家長會報告

柒.教師會報告

捌.臨時動議

玖.附件
   1.訓練講習補助要點
   2.簽到單 


























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助要點       
	中華民國103年12月25日

	行政院院授主預字第1030103026     號函修正自104年1月1日生效


一、為規範中央政府各機關（構）、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相關費用補助事項，特訂定本要點。
二、訓練或講習期間超過五日者，除特殊情況外，訓練機構應提供受訓人員必要之膳宿，若無膳宿設備者，應洽借或委託其他訓練機構提供，並應於調訓通知內敘明屬訓練或講習性質及是否提供膳宿。
三、受訓人員參加訓練或講習，服務機關得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補助其於訓練或講習前後，由服務機關至訓練機構間之起、返程日交通費。
服務機關因急要公務通知受訓人員返回處理者，除前項交通費外，得另補助其往返服務機關、訓練機構間之交通費。
四、訓練機構未依第二點規定提供必要之住宿（包含行程與訓練或講習期間之假日），服務機關得衡酌實際情況，依據受訓人員檢附之住宿費憑證，於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住宿費每日上限數額內，補助其住宿費。但訓練機構已提供必要之住宿，受訓人員選擇不住宿者，不予補助住宿費。
五、奉派以公假登記參加屬訓練或講習性質之各項研習會、座談會、研討會、檢討會、觀摩會、說明會等活動，有關交通費及住宿費，均比照第三點及第四點規定辦理。
六、各機關基於業務或其他因素考量，得於本要點規定範圍內，自行訂定規定核酌辦理。
七、本要點修正生效後，訓練或講習期間跨越新、舊規定者，其於舊規定期間適用舊規定，於新規定期間適用新規定。
八、國營事業及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之費用補助，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各級地方政府得參照本要點之規定，自行訂定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助規定；其未訂定者，準用本要點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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